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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任期就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任期就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任期就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任期

而對而對而對而對《議事規則》及《議事規則》及《議事規則》及《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作出的輕微修訂建議《內務守則》作出的輕微修訂建議《內務守則》作出的輕微修訂建議《內務守則》作出的輕微修訂建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議事規則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
對《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作出的一些輕微修訂建議，以清楚載

述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任期。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議事規則》載有每個會期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

席的任期。規則第 71(2)及 75(2)條訂明，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
主席的任期直至委員會在其獲選後的下一會期選出正副主席為止。

3. 秘書處最近檢討《內務守則》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時，

發現兩者與《議事規則》有若干不相符之處。《內務守則》第 20(c)條
與《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有關規則分別訂明，內務委員會、財務

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第

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正副主席選 ，可在有關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

議上進行。該條文旨在讓新當選的主席決定該等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的議程，而首次會議通常在新會期開始後不久 行。然而，

《議事規則》第 71(2)及 75(2)條似乎意味正副主席的選 只可在新會期

開始後進行。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4. 為反映實際情況，委員會建議對《議事規則》作出修訂，訂

明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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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下一會期
的正副主席在新會期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委員
會正副主席選 是在新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
的任期直至該新會期開始為止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及及及及 II所載規則第
71(2)及 75(2)條的修訂建議 )；及

(b) 至於立法會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財務委員

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則可在有關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議上進行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及及及及 II所載建議新訂的第 71(2A)
及 75(2A)條 )。

5. 委員會亦建議按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所載，對《內務守則》第 20條和附錄
IV作相應修訂。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6. 謹請議員考慮在上文第 4及 5段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建議
(載於附錄 I至 II)和《內務守則》修訂建議 (載於附錄 III)。

7. 若上述建議獲內務委員會通過，委員會主席曾鈺成議員會在

今個會期內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以便按建議對《議事規則》

作出修訂。《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一旦獲立法會通過，《內務守則》

將按附錄 III所載作出相應修訂；屆時亦會建議財務委員會按有關方
式，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6月 4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71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71. 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財務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委員為
全體議員，但立法會主席除外。

(2)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須由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任期直至
下一會期的委員會在其獲選後的下一會期選出正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
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是在下一會期開始
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始為止。如主席及副
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儘
管有第 (8)款的規定，主席或主持選 的委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該等
選 中除有權作決定性表決外，亦有權作原有表決。

 (2A) 立法會每屆任期首個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須在
委員會於該會期內 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至於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
後各個會期的正副主席選 ，則可在該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議上進
行。

(3) (由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廢除 )

(4) 財務委員會的職能為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其
他法例及本議事規則所授予該委員會的職能，以及由立法會不時委予
的其他職能。

(5) 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以協助財務委員會履行
由其決定的財務委員會的職能。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行會議。會
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
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7) 委員會會議須公開 行，但主席按照委員會的任何決定
命令不公開 行者除外。

(8)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8名委員；所有在委員
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
定。主席或任何主持會議的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的
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有權作決定性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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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主席可命令任何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宜，藉傳閱
文件方式交由各委員研究，而委員亦可以書面向主席示明其批准。如
過半數委員在主席為此目的而指定的限期屆滿前已示明其批准，同時
在限期屆滿時並無委員以書面向主席表示反對，或要求將該事宜交由
委員會開會決定，則該事宜須當作已獲委員會批准。

(10) 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6(7)條 (立法會秘書的職責 )獲委任的
委員會秘書，須列席委員會會議，並按委員會決定的方式製備委員會
會議紀要。

(11) 立法會主席可將按照本議事規則第 67條 (撥款法案的提
交及二讀 )提交的預算案，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法案前，交由財務委
員會審核。

(12)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預算總目下有關的非
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
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資料、
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13)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
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75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條作出的修訂

75. 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內務委員會的委員會，委員為全體
議員，但立法會主席除外。

(2)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須由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任期直至
下一會期的委員會在其獲選後的下一會期選出正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
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是在下一會期開始
前進行，現任正副主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始為止。如主席及副
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儘
管有第 (16)款的規定，主席或主持選 的委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 )在該等
選 中除有權作決定性表決外，亦有權作原有表決。

(2A) 立法會每屆任期首個會期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須在
委員會於該會期內 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至於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
後各個會期的正副主席選 ，則可在該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議上進
行。

(3) (由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廢除 )

(4) 在法案已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54(4)條 (二讀 )交付內務委員
會後，委員會可於任何時間將該法案交付一法案委員會研究，或安排
按委員會認為適當的其他方式研究該法案。

(5) 在決定將法案交付法案委員會的時間及次序時，委員會
可考慮當時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54(4)條 (二讀 )交付委員會的其他法案的
數目及相對優先次序，並可隨時更改有關任何法案的交付時間及次序
的決定。

(6) 委員會將法案交付法案委員會及與該法案委員會磋商
後，可決定該法案委員會須完成研究該法案的日期；委員會亦可隨時
在與該法案委員會磋商後，更改所決定的日期。

(7) 在法案交付法案委員會後，按照委員會所決定的程序規
則 (該等規則只可就議員示明加入法案委員會的方式及示明的時間作出
規定 )示明加入為委員的議員 (立法會主席除外 )，即屬該法案委員會的
委員。

(8) 委員會可就法案委員會和根據第 (12)款成立的小組委員
會，以及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77條 (事務委員會 )成立的事務委員會的行事
方式及程序，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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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可討論法案委員會的任何商議過程，以便協助委
員為恢復立法會二讀辯論而作好準備。

(10) 委員會須決定受《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
的條文所規限的任何附屬法例的研究方式。

(11) 委員會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方式，研究與立法會事務有關
的任何其他事項。

(12) 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以便協助委員會履行第 (10)
及 (11)款所訂的委員會職能。

(13) 委員會可將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任何政策事宜交由一個
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77條 (事務委員會 )成立的事務委員會研究，並可就研
究該等事宜的職權範圍諮詢事務委員會，並作出建議，亦可要求及聽
取該事務委員會就有關事宜提交報告，以及視乎需要，再向立法會提
交報告。

(14)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行會議，有
關每次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3天前發
給各委員，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15) 委員會會議須公開 行，但主席按照委員會的任何決定
命令不公開 行者除外。

(16)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主席在內的 20名委員；所
有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
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
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有權作決定性表決。

(17) 委員會主席可命令將任何須由委員會決定的事宜，藉傳
閱文件方式交由各委員研究，而各委員亦可以書面向主席示明其批
准。如過半數委員在主席為此目的而指定的限期屆滿前已示明其批
准，同時在限期屆滿時並無委員以書面向主席表示反對，或要求將該
事宜交由委員會開會決定，則該事宜須當作已獲委員會批准。

(18)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
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建議對《內務守則》第《內務守則》第《內務守則》第《內務守則》第 20條和附錄條和附錄條和附錄條和附錄 IV
作出的相應修訂作出的相應修訂作出的相應修訂作出的相應修訂

20. 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

(a) 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須在公開會議中由該委員會的委員互
選產生，任期直至下一會期的委員會在他們獲選後的下一會

期選出正副主席在該下一會期分別選出為止；若下一會期的
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是在下一會期開始前進行，現任正副主
席的任期直至該下一會期開始為止。

(b) 新一屆立法會每屆任期首個會期的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
，須在委員會於該會期內 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內務委

員會在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由立法會議員中排名最先者負
責召開。

(c) 至於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的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

選 ，可在該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議上進行。是次會議須由

在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召開。若選 前在任的正副主席均獲

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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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守則》附錄《內務守則》附錄《內務守則》附錄《內務守則》附錄 IV

選選選選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程序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 須在委員會會議上進行。

委員會主席的選

主持選 的委員

2. 就內務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而言   

(a) 如選 在立法會每屆任期的內務委員會或事務委員會
首次會議上 行，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

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

(b) 在其他任何一次的主席選 中，在選 前擔任內務委
員會或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 。如他缺席
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選 前擔任內務委員會或事
務委員會副主席的委員須主持選 。如該兩名在選
前擔任正副主席的委員均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
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如他獲提
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
須主持選 。

3.           至於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
持選 。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 。

3. 就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而言   

(a) 凡在有關委員會首次會議上選 主席，出席委員中排
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如他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在
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

(b) 凡進行選 填補主席一職的空缺，副主席 (如有的話 )
須主持選 。如有關委員會沒有副主席，又或副主席
缺席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 。如他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
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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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程序

4. 在選 開始時，主持選 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員會
主席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
名未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提名缺
席的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5. 如主持選 的委員獲提名候選主席一職，除非委員會另有決
定，否則須按上文第 2段或第 3段所述，由其他委員代替他主持選 。

6.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
為委員會主席。

7.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名的
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主持
選 的委員 )一張選票。

8.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清楚寫上其屬意的候
選人姓名，並將選票放進投票箱。

9.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在全
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 的委員報告點票結
果；該名主持選 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10. 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一名
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11.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一
票。

12. 主持選 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選人
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主席。

13.         (a)      若選若選若選若選 是是是是在會期開始前在會期開始前在會期開始前在會期開始前 行的會議上行的會議上行的會議上行的會議上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在該次選
前擔任主席的委員須視乎情況，著手處理會議的其

他事項或宣布休會。

(b)      若選若選若選若選 是是是是在會期在會期在會期在會期開始後開始後開始後開始後 行的行的行的行的會議上進行會議上進行會議上進行會議上進行隨後，當選
委員會主席的委員隨後須主持會議，並視乎情況，著
手處理會議的其他事項或宣布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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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副主席的選

主持選 的委員

14.         委員會主席須主持選 。如主席缺席，則由出席委員中排名
最先者主持選 。如他獲提名候選副主席一職，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
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

13. 主持委員會副主席的選 的委員是該委員會主席。如他缺
席，現任委員會副主席 (如有的話 )須主持選 。如選 時沒有副主席，
或副主席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出席的其他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主持選
。如這位委員獲提名候選該職位，在未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最

先者須主持選 。

選 程序

1514. 主席 (或主持選 的委員 )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委員會副主席
一職的人選。有效的提名須由一名委員口頭作出，由最少另外一名未
獲提名的委員口頭附議，並為獲提名的委員接納。委員倘提名缺席的
委員候選該職位，必須表明已獲得該名缺席委員接受提名。

1615. 如只有一項提名，則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該名候選人
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1716. 如有兩項或更多提名，則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委員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委員 (包括
主席 )一張選票。

1817.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須在選票上清楚寫上其屬意的候
選人姓名，並將選票放進投票箱。

1918.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委員投票後，委員會秘書須在全
體出席會議的委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報告點票
結果；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2019. 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有效票數的
一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2120.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得相同的最高有效票數，則主席主持
選 的委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如何對該等候選人投決定性的
一票。

2221. 主席主持選 的委員須隨即進行抽籤，按結果對其中一名候

選人投決定性的一票，並隨即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為委員會副主席。


